关于盘活农地资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背景情况※

据统计，代表经济密度的地均GDP（即每平方千米土地产生的GDP）指标，2018年上海市为5.15亿元人民币（约合0.75亿美元），广东省深圳市为12.12亿元人民币（约合1.75亿美元），而美国纽约为11.42亿美元，日本东京为3.52亿美元，英国伦敦3.51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上海市的经济密度远低于世界发达城市，也低于我国内陆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市。

――――――――――――――――――――――

※问题及分析※

占区域总面积46.15%农地只贡献了104.37亿元的GDP，仅占本市GDP总量的0.32%。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农地对本市经济的低贡献度严重制约本市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盘活农地资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据公开资料显示，本市农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各为4万公顷，即800平方公里，与现有的整个上海中心城区的面积相当。盘活如此体量的战略资源，抢占百年未遇大变局之发展先机，将有力地改变上海城市整体的面貌（城区像欧洲，郊区像非洲）其意义十分重大。

――――――――――――――――――――――

※建议※

建议市委组成工作专班统筹谋划强力推进，力争在“十四五”前半期出形象见成效。

1、科学编制本市农地利用专项规划。依据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委托规划科研专业机构科学编制上海市、区、镇农地利用专项规划，科学指导永久基本农田、农村居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等“三块”农地的使用开发。即农民上楼、农地上市、农业上规模。(1)要确保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按现代化大农业的标准建设连片成规模的永久基本农田，为都市现代农业和高效生态农业提供物质基础。(2)集约使用农村居民点用地。根据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建设产城融合的具有上海特点的成规模的新型农村居民居住社区（每个社区不少于1000户），在改善农村居民居住质量的同时，提高郊区的建设水平。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基础，提高宅基地的使用效率，调整出来的宅基地资源纳入农地入市。(3)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根据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出让、出租给单位或个人用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在农地利用专项规划中列明，同时要依法登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确保依法入市流转。

2、建立健全盘活农地资源的载体。盘活农地资源，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1)建立农地入市交易平台。根据当前农村家庭经济结构、居住模式和家庭人物关系之天翻地覆大变化和农地改革大背景，组建项目公司，探索将农地资源证券化的相关制度，科学编制农地入市的价格指数，统一运营农地入市交易。通过农地按市场规律流转，实现农地市场价值，用价格杠杆改变农地粗放经营的状况，提高农地的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能级和农民财产性收入。(2)成立专门的企业集团承办大型现代化农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整合现有的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行规模经营。发挥企业集团在人才、资金、科研、品牌和营销渠道等优势经营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园地和林地，抢占农业现代化先机。保障市民优质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果盘子。同时，以现代化农业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代表国家参与农业国际竞争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3、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深化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特色小镇建设。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深挖历史名镇文化底蕴，保护性修复历史名镇地标性古建筑（群），精心打造一批海派文化特点和红色文化特点的街区、园区，充分展示上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将特色小镇建设成为稳投资的关键一招。使农村成为宜业、宜居、宜游、宜乐的上海经济的新亮点。(2)农业产业化建设。完善农业投入和补贴制度，支持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产业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辐射力。(3)新型农民队伍建设。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三农工作队伍的要求，实行农民收入培增计划，在农业效益提升的前提下，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农民，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经营型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和新型农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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